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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人力資源及職員工之聘任、晉升、調降及調任之作業有所依循，特訂定慈

濟大學職員工晉升及調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職員工之晉升及調任，依報部核定之員額編制辦理，超過編制之晉升或調任案，

不予辦理。  

本校各單位專員、秘書等職務之晉升作業，除須符合報部員額編制外，另須依該學年

度預算額度辦理。 

 

第三條 本校職員工之晉升應同時具備下列資格： 

一、 本校專任職員工。 

二、 最近二年考績均「良好」以上。 

三、 最近二年未受申誡以上處分或曠職紀錄。 

四、 最近三年參加人文活動時數與在職訓練時數總和，達到以下要求：人文活動時

數至少 60小時，在職訓練時數至少 36小時。(志工服務時數得折半採計為人文

活動時數)  

 

第四條 本校職員工之聘任、晉升年資等資格規定如下： 
職級 佐員級 組員級 組長級 

（非主管職） 
組長級 

（主管職） 
主任級 

（非主管職） 
主任級 

（主管職） 
  晉升   
   職務 
原任 
職務 

技佐、辦事員 
組員、 
技士 

專員、技正 
組長、處所
屬中心主
任 

秘書 
處、室、中
心主任等
一級主管 

書記（具
高中以上
學歷） 

1.大學畢 
2.專科畢且任
職滿二年 
3.高中職畢且
任職滿四年 

 

    

辦事員、
技佐 

 
辦事員或
技佐任職
滿二年 

 
   

組員、 
技士 

  
1.具碩士學歷且任
職組員滿三年 
2.組員任職滿四年 

組員任職
滿六年 

  

專員、 
技正 

   
專員或技
正任職滿
二年 

  

組長     
組長任職滿二
年 

組長或秘
書任職滿



秘書      五年 

前項有關晉升規定之年資，得採計任職本校約聘期間及其他學校或機構任職年資，但限

與職務相關之工作年資，部份相關者僅最高採計二分之一，未相關者不予採計。主管職

未達規定年資者，應以代理方式任用至符合前項表列規定年資時始得予真除，代理期間

表現優異者得提前真除，但提前時間至多以二分之一為限，且須由單位主管檢具具體事

蹟，層呈校長核准。 

    前項如最近二年之年度成績考核均為「卓越」者，得提前一年辦理。 

 

第五條 專員以上職務，依本校敘薪標準核予職務加給（含主管津貼、本科津貼、技術津貼或

執照費等），職員工一旦調離其職務時，如無從事原職務工作，其相關職務加給應予

取消或依其職務性質調整至本校之敘薪標準。  

 

第六條 職員工晉升申請時間及辦理程序： 

一、 各單位由職員擔任之主管職務(組長)出缺時，應由人事室公告，以公開方式徵

求人選(可自薦或推薦)，並提請人力資源評估委員會進行審議，經層呈校長核

定後予以晉升。 

二、 職員工非主管職(專員、秘書)之晉升作業，由人事室於每年六月公告職缺及員

額，單位主管應就所屬符合本辦法所列資格同仁中，遴選表現優秀同仁提報，

並提具「職員工晉升推薦表」進行推薦，經人事室初審及核對資格後，提請人

力資源評估委員會進行審議通過後，層呈校長核定後，於八月一日生效。 

 

第七條 人力資源評估委員會，由副校長為召集人，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員，並依

每次評估作業需求另遴選 2~6名委員，負責審議職員工晉升調任，以及薪資結構、人

力資源調整等相關事宜。 

 

第八條 職員工調任申請時間及辦理程序： 

一、 各單位編制內人員出缺時，經人事室公開徵才，並得先由本校現職員工、約聘

人員或自本校畢業生中擇優任用。現職員工獲徵才單位錄取者，得以調任方式

辦理，相關薪資、福利等比照輪調模式。 

二、 每年七月人事室依本校職員工職務輪調暫行要點執行輪調工作。 

三、 職員工如有具體事證不能勝任工作或有特殊情事認為不適合繼續擔任該職務

者，單位主管應敘明理由，填具調任申請單予以調任。 

四、 原擔任組長級以上職務之行政同仁，若年度考核成績連續兩年未獲「良好」以

上者，得由人事室提請人力資源評估委員會進行審議， 經校長核定後予以調整

擔任較低層級之職務。 

 

第九條 晉升或調任後到職： 

凡獲本校晉升或真除者，應配合校務發展需求，承擔不同責任與職掌，並接受學校安排

之職務。 

職員工接獲晉升或調任公文後，應於一週內辦理交接及報到，但具有正當理由，經校長



核准者，得延長之，其延長時間以一週為限。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經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